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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述

1.1任务的由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芒市星域娱乐厅委托保山谱利分析测试有限公司承担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1.2编制目的

为检查“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情况，落实工程建设中所应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总结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竣工运行后对环境的影响。

1.3编制依据

1.3.1法规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等。

1.3.2工程技术文件

《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芒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委托书。
1.4调查内容
该项目已完工，现已营业，对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采取现场踏勘、检查施工记录及询问建设方的方式，对该项目在建设及营运过程中，所采取的减少环境影响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以及项目建成后所显现的环境与生态影响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为：a、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b、项目施工期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措施，施工期是否发生环境纠纷；c、项目运营后的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d、建设单位环境管理情况及制定的环保管理措施。

工程概况

2.1工程区概况
2.1.1地形、地貌、地质

芒市属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型构造西支中段与三江经向构带中南段，是藏滇地槽褶皱系的横断山地槽褶皱带的一部分，褶皱断裂相当发育。地貌属横断山系南段中切割中山盆地类型，呈现出“两山、两坝、两河”的地貌特征。地形为西南走向，东北高峻，西南低平。
2.1.2气象、气候、水文

芒市地处低纬高原，太阳高度角大，太阳辐射较强，热量丰富，又由于南濒海洋，受南亚季风影响，夏季水气丰沛，湿润多雨，而冬季受西方干暖气团影响，温暖少雨，形成干雨季分明，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9.5℃，年平均降雨量1653.4毫米。年均地表水径流量23.11亿立方米。河域分别属伊洛瓦底江和怒江水系，共有大小河流229条，呈树枝状排列，为山区雨源型河流。芒市大河发源于龙陵县火石厂一带，自芒市境东北向西南流贯中部地区，至遮放注入龙川江，过境流长约90公里。河道平均坡度1.16%，流域面积1830平方公里，年均流量15.23亿立方米。
2.1.3植被、生物多样性概况

植被类型主要属“盈江、镇康中山宽谷高榕、麻楝林、云南婆罗双林小区”，部分划入“腾冲中山宽谷刺斗厂栎、滇木荷林、云南松树林小区”。已查到树种有179科，710属，1142种，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秃杉；二级保护的有铁力木、野茶树、大树杜鹃等；三级保护的有滇菠萝密、楠木、见血封喉等。

动物资源丰富，珍稀禽兽也多，因绿孔雀多，被誉为“孔雀之乡。被列为国家保护的动物今已罕见的有金钱豹、草豹、花面狸、绿孔雀等。淡水鱼类、两栖类、爬行类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项目所处城市建成区，以人工种植的植被为主。
2.1.4项目区周围环境概况

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位于芒市团结大街与芒市大街交汇处天龙时代广场，项目地理位置北纬24°05′～24°39′，东经98°01′～98°44′之间。天龙时代广场，总的有5层。其1-2层为苏宁电器城、5层为3D影院，本项目批准的规模为租用整个三楼及四楼部分，目前只租用三楼。项目北面200米外是江东小区；项目东面10米处是芒市农机推广站，100米处是芒市大街；南面60米处是团结大街（机场大道），过了团结大街（机场大道）后是华丰商城；西面、北面是项目环评批复后宏宇公司开发的金都国际楼盘，200米外是装机销售点。
2.2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2.2.1建设规模

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于2012年8月开工建设，于2012年11月竣工；总投资为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租用天龙时代广场三、四楼进行经营，总营业面积3030m2；建有风机房、配电房、超市、消毒间、洗杯间、大堂、公用卫生间等。

2.2.2工程现状内容

该项目原名称为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公司原名为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郭林君，注册号为533103100011341，成立日期2013年1月8日，营业期限为2013年1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KTV服务；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的销售。
2016年4月20日公司更名为芒市星域娱乐厅，法人代表为安树君，注册号为533103600312373，注册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服务，食品销售。
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原租用天龙时代广场三、四楼进行经营，共有包间89间，总营业面积为3030m2。由于市场不景气，顾客量减少，2015年8月开始不再租用天龙时代广场四楼进行经营，并拆除四楼包间37间；现只经营三楼52个包间（三楼批准为54间，但场地限制把其中4间合并为2间），现分为A区25间包房、B区27间包房；建有风机房、配电房、超市、消毒间、洗杯间、大堂、公用卫生间等。总营业面积为2666.5m2，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KTV容纳人数约为400人/d。          

表2-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编号
	项     目
	数  量
	单位
	备  注

	
	
	环评批准数
	现有数
	
	

	1
	总营业面积
	3030
	2666.5
	m2
	/

	2
	KTV包间
	89
	  52
	间
	三楼批准54间，其中有4间已并为2间。

	3
	音响
	89
	52
	套
	原批准89套，现52套

	4
	投影
	89
	52
	套
	原批准89套，现52套

	5
	中央空调
	0
	1
	套
	中央空调置于楼顶

	6
	更衣室
	1
	1
	间
	/

	7
	办公室
	1
	1
	间
	/

	8
	公共卫生间
	1
	1
	间
	/

	9
	仓库
	1
	1
	间
	现有仓库位于地下室

	10
	食品间
	1
	1
	间
	批准为水果间、厨房/实际是食品准备间。


注：中央空调采用宁波惠康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海山普螺杆型水冷冷不机组（HCSW-590D），制冷额定功率/电流：128Kw/220A；制冷剂及充注量：R22/110kg。R22分子式： CHCLF2（二氟一氯甲烷），R22在常温下为无色，近似无味的气体，不燃烧、不爆炸、无腐蚀，毒性比R12略大，但仍然是安全的制冷剂，安全分类为A1； R22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均很高，特别是在没有水分存在的情况下，在200℃以下与一般金属不起反应。在水存在时，仅与碱缓慢起作用。但在高温下会发生裂解。R22 是一种低温制冷剂，可得到-80℃的制冷温度。按照《议定书》最新的调整方案规定， 2030年实现除维修和特殊用途以外的完全淘汰。
2.2.3项目总平面布局

项目北面200米外是江东小区；项目东面10米处是芒市农机推广站，100米处是芒市大街；南面60米处是团结大街，过了团结大街后是华丰商城；西面、北面是项目环评批复后宏宇公司开发的金都国际楼盘，200米外是装机销售点。周围环境关系及环保设施布置见附图1。

3.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批复意见

   2012年11月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委托昆明天昊环境咨询有限公司《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2年11月27日芒市环境保护局以芒环复[2012]63号《芒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对项目做了环保审批。

3.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环保措施和结论

3.1.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期主要污染因素有废气、废水、固废及噪声。对上述环境影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大气环境影响不大；固体废弃物影响可以接受；声影响可以接受；生活污水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项目运行期对环境的影响评价结论
    污水经化粪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后排至芒市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负荷及最终受纳水体芒市大河影响不大；对大气环境无影响；项目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固体废弃物及时清运。

3、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能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项目选址合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项目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环保防治措施要求，加强环境管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3.1.2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环保措施

一、装修期

1、施工期间防治措施

①废弃的建筑材料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③选用低噪声设备。

④文明施工。

⑤严格按照消防部门的要求安装消防设施。

2、噪声处置

①装修过程中，把房间的所有窗户用红砖砌体封闭。

②KTV歌房在吊顶、墙面装修和门的装修时，安装隔音板、吸音棉及钢化玻璃。

③在设备选型上尽量避免选用可能产生强噪音、强震动的娱乐设备。包厢里的音响设备摆放的位置，离开墙体，采用专业音响支架把音箱悬空，避免音响产生的低频震动通过墙体向外传，同时各种设备采用柔性连接，减少震动。

二、运营期

1、噪声防治

在营业过程中，应严格按当地文化部门规定的时间进行营业。

2、固废处置

垃圾收集后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不滞留，不积压，不产生二次污染，特别是在夏秋之季，垃圾是蚊虫病菌繁殖的温床，要更加严格管理，即时清除，杜绝危害。

3、废水处置

项目全部废水排入化粪池处理，然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芒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3.1.3环境影响报告表采用的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a、地表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执行Ⅳ类标准，见表3-1。

   表3-1                                               单位：mg/ L
	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标准级别
	标 准 限 值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Ⅳ
	BOD5
	CODcr
	氨氮

	
	
	
	
	≤6
	≤30
	≤1.5

	
	
	
	
	总磷
	pH
	石油类

	
	
	
	
	≤0.3
	6～9
	0.5


b、大气环境
项目所处区域属二类区，环境质量执行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由于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于2016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取代GB3095－1996。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应更换为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见表3-2。

表3-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μg/m3
	污染物名称
	TSP
	SO2
	NO2

	浓度

限值
	年平均
	200
	60
	40

	
	24小时平均
	300
	150
	80

	
	1小时平均
	-
	500
	200


    c、声环境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标准，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4a类标准值，以外执行2类标准。见表3-3。

表3-3                                            单位：dB（A）
	适用区域
	类别
	昼间
	夜间

	其他区域
	2类标准
	60
	50

	团结大街一侧
	4a类标准
	70
	55


2、污染物排放标准

a、废水
目前芒市污水处理厂已建成投运，并且本项目营运期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见表3-4。

表3-4                                              单位：mg/ L
	污染物
	标准值(mg/L)
	依据

	pH
	6～9
	排入设置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执行三级标准

	CODcr
	500
	

	SS
	400
	

	BOD5
	300
	


      b、噪声

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见表3-5。
表3-5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运行期团结大街一侧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a类标准值，其他边界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值，见表3-6。

表3-6                                        单位：dB（A）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4a类
	70
	55


运行期项目区周边敏感点执行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详见表3-7。

表3-7                                       单位：dB（A）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c、大气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见表3-8。
表3-8                                 单位：mg/m3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浓度(mg/m3)
	监控点

	颗粒物
	1.0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SO2
	0.4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NOx
	0.12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3.2芒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意见
1、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位于芒市团结大街与芒市大街交汇处天龙时代广场，项目为新建，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占总投资的11.0％，占地3030平方米，主要建设有89间KTV包房和办公室、厨房、卫生间等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成营业高峰KTV包房最多可容纳顾客700人，营业天数为365天/年。项目区未发现国家及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工程区没有风景名胜古迹。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2、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a、《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环境管理的依据，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设施。

b、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施工期噪声排放须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标准。运营期加强内部管理，控制人员活动，采取有效的隔声、消音和减振等措施将噪声污染降到最低，以不影响周边单位和居民正常工作和生活为限，运营期团结大街一侧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类标准，其他区域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

c、生活废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d、运营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必须采取综合利用或交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处理，不得乱扔乱放，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生活垃圾定期清运交市环卫部门进行集中处置。

e、加强对工作人员防火知识和灭火技能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应急能力，不得随意封闭消防通道，确保各个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3、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构，编制环境污染事故风险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责。加强施工期环境监理，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开展施工期环境监测工作。

4、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5、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6、建设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30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送芒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请芒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项目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监察工作。

4. 工程建设情况调查

 经业主介绍、实地踏勘、调查知，该项目原名为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郭林君，注册号为533103100011341，成立日期2013年1月8日，营业期限为2013年1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KTV服务；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的销售。
2016年4月20日公司更名为芒市星域娱乐厅，法人代表为安树君，注册号为533103600312373，注册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服务，食品销售。
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原租用天龙时代广场三、四楼进行经营，共有包间89间，总营业面积为3030m2。由于市场不景气，顾客量减少，2015年8月开始不再租用天龙时代广场四楼进行经营，并拆除四楼包间37间；现只经营三楼52个包间（三楼批准为54间，但场地限制把其中4间合并为2间），现分为A区25间包房、B区27间包房；建有风机房、配电房、超市、消毒间、洗杯间、大堂、公用卫生间等。总营业面积为2666.5m2，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KTV容纳人数约为400人/d。其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4-1 。

表4-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编号
	项目
	单位
	数  量
	备  注

	
	
	
	环评数
	实际数
	增减数
	

	1
	总营业面积
	m2
	3030
	2666.5
	-363.5
	只租用三楼经营

	2
	KTV包间
	间
	89
	52
	-37
	三楼批准54间，实际52间，把其中4间合并为2间。

	3
	音响
	套
	89
	52
	-37
	原批准89套，现52套

	4
	投影
	套
	89
	52
	-37
	原批准89套，现52套

	5
	中央空调
	套
	0
	1
	+1
	置于楼顶

	6
	更衣室
	间
	1
	1
	0
	/

	7
	办公室
	间
	1
	1
	0
	/

	8
	公共卫生间
	间
	1
	1
	0
	/

	9
	仓库
	间
	1
	1
	0
	位于地下室

	10
	食品间
	间
	1
	1
	0
	食品配备

	11
	化粪池
	个
	1
	1
	0
	天龙时代广场共用40m3化粪池


从表4-1可见项目总营业面积减少量了363.5平方米。减少部分为：四楼面积，现只有三楼营业，同时KTV包房减少了37间、音响和投影设备减少了37台。总营业面积、包间、音响设备减少的结果降低了营运期污染物的排放量。

5．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5.1 批复意见落实情况调查
2012年11月27日，芒市环境保护局以芒环复[2012]63号文对业主委托昆明天昊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芒市天王星量贩KTV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了批复。芒市环境保护局批复的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详见表5-1。从表5-1可见，7条批复意见有5条满足批复意见要求，有2条部分满足，主要是施工期间未做施工期环境监测；团结大街一侧噪声由于受交通噪声影响、噪声不达标；没有不满足情况。

从表5-2可见，环评报告表提出的8条环保措施，7条为满足，1条为基本满足，基本满足原因为受交通噪声影响，噪声超标。没有不满足情况。

表5-1             芒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

	序号
	主要批复意见
	执行情况
	是否满足

	施工期主要批复意见

	1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施工期噪声排放须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标准。
	施工期都安排在昼间，夜间不安排施工。施工期未发生噪声污染纠纷。
	满足

	运行期主要批复意见

	2
	运营期加强内部管理，控制人员活动，采取有效的隔声、消音和减振等措施将噪声污染降到最低，以不影响周边单位和居民正常工作和生活为限，运营期团结大街一侧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类标准，其他区域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
	采取窗户双层玻璃、双层夹板门、隔断墙隔声等措施。

经监测边界南面（团结大街）一侧噪声由于受交通噪声影响，昼间噪声不达标，夜间达标；边界东面（紧邻农机站）、边间西面、边间北面（停车场）、市农机站、金都国际小区1#、金都国际小区2#监测点噪声值昼间、夜间均达标。
	满足

	2
	生活废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达到三级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满足

	3
	运营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必须采取综合利用或交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处理，不得乱扔乱放，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生活垃圾定期清运交市环卫部门进行集中处置。
	固体废物进行分类，酒瓶、包装物等可回收部分卖给废品收购经营单位。打包置于垃圾桶内定期清运交市环卫部门进行集中处置。
	满足

	4
	加强对工作人员防火知识和灭火技能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应急能力，不得随意封闭消防通道，确保各个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已对工作人员进行防火知识和灭火技能的培训，确保各个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满足

	5
	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构，编制环境污染事故风险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责。加强施工期环境监理，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开展施工期环境监测工作。
	有环境管理工作机构，未做施工期监测。无重大环境风险源，未编制环境污染事故风险应急预案。
	部分

满足

	6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项目的性质、地点、采用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满足

	7
	建设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30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送芒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请芒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项目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监察工作。
	有现场监察记录。
	满足


5.2 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表5-2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的执行情况

	序号
	主要措施
	执行情况
	是否满足

	1
	施工期粉尘、废气的控制：粉尘、废气的污染是短期的，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也结束。应对施工期加强管理避免产生污染纠纷。
	在施工期间加强了粉尘、废气的管理控制未产生污染纠纷。
	满足

	2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的控制：废弃的建筑材料和生活垃圾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所，不乱堆乱发。
	施工期废弃的建筑材料和生活垃圾做到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所，不乱堆乱发。
	满足

	3
	施工期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应集中处理，及时清运，不能随意抛弃、转移和扩散。 
	施工期：固废及时处置。未造成污染。
	满足

	4
	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建筑施工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污染。项目可采用噪声相对较低的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时间，禁止22时至次日6时进行建筑施工作业。文明施工，严禁高空抛洒落物，轻拿轻放。 
	施工期：噪声按要求管控。施工期当地环保部门未接到因施工噪声产生的污染纠纷。
	满足

	5
	营运期废水治理措施：采用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再排入芒市污水处理厂。
	营运期：采用雨污分流，已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化粪池出水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满足

	6
	营运期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对生活垃圾纳入城市垃圾清运管理系统，项目KTV歌厅设置垃圾桶，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不滞留，不积压，更不能使垃圾产生二次污染，特别是在夏秋之季，垃圾是蚊虫病菌繁殖的温床，要更加严格管理，即时清除，杜绝危害。生活垃圾由物业管理人员按时清扫，分类收集后，再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做到日产日清。啤酒瓶主要有易拉罐及玻璃瓶两种，产生量视运营情况而定，啤酒瓶定期由生产厂家回收利用。 
	营运期：设置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满足

	8
	营运期噪声控制措施:a、窗的隔声：采用双层玻璃及从室内用木板将窗户封死。b、门的隔声：适当提高门的单位面积重量是必要的，同时对门缝加密封条，门的下部最好设置门槛，或者地毯，以缩小门缝，减少噪音向外传播。c、隔断墙的隔声：采用耐火空心砖墙体迂回封闭设计和内墙面粘贴吸声材料的方式进行治理。d、重点噪声源的控制：对重点噪声源主要是KTV包房及停车场产生的噪声进行隔振、隔声等技术手段的处理。e、时间控制：在管理上控制营业时间，应严格执行2005年3月1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每日凌晨2时至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
	营运期：已对噪声源进行隔声降噪处理，经监测边界南面（团结大街）一侧噪声由于受交通噪声影响，昼间噪声不达标；夜间达标；边界东面（紧邻农机站）、边间西面、边间北面（停车场）、市农机站、金都国际小区1#、金都国际小区2#监测点噪声值昼间、夜间均达标。

每日营业时间为

19:00-02:00。
	部分

满足


6．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执行情况调查与分析 

6.1水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现场踏勘、调查可知，项目区和天龙时代广场共用1座容积为40 m3地埋式化粪池；本项目营业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污水为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芒市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检测结果见表6-1：

表6-1                 外排污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单位：mg/L
	检测日期
	污水排污口
	平均值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标准值
	达标情况

	
	2016.12.12
	2016.12.13
	
	二级
	三级
	

	pH
	7.83-7.87
	7.85-7.91
	——
	6-9
	6-9
	达二级

	悬浮物
	121
	120
	120
	150
	400
	达二级

	氨氮
	42.6
	41.1
	41.9
	25
	——
	超二级

	生化需氧量
	221
	211
	216
	30
	300
	达三级

	化学需氧量
	397
	405
	401
	150
	500
	达二级


由表6-1可见，芒市星域娱乐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能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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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粪池

	环评中工程措施描述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再排入芒市污水处理厂

	调查情况
	污水排入天龙时代广场容积为40m3的化粪池内处理，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芒市污水处理厂。


6.2声环境质量调查与分析
芒市星域娱乐厅昼间不营业，夜间19:00至02:00营业；项目“边界南面”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表1的 4类中4a类限值；“边界东面、边界西面、边界北面”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限值；“金都国际小区1#、2#”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2类限值；检测结果详见表6-2.

 表6-2       项目区周围及小区内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3日

	
	昼间(15:00-16:30)
	夜间(22:40-01:30)
	昼间(15:00-16:30)
	夜间(22:40-01:30)

	
	不

营业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不

营业
	营业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不

营业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不

营业
	营业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东面边界（紧邻市农机站）
	54.3
	60
	达标
	47.3
	48.8
	50
	达标
	55.4
	60
	达标
	46.5
	47.7
	50
	达标

	南面边界（团结大街侧）
	72.2
	70
	超标
	53.0
	53.9
	55
	达标
	72.8
	70
	超标
	52.3
	53.6
	55
	达标

	边界西面
	58.2
	60
	达标
	46.8
	49.0
	50
	达标
	57.9
	60
	达标
	46.5
	48.8
	50
	达标

	北面边界（停车场）
	48.9
	60
	达标
	46.5
	47.6
	50
	达标
	48.7
	60
	达标
	45.5
	47.5
	50
	达标

	市农机站
	53.1
	60
	达标
	46.9
	47.3
	50
	达标
	55.0
	60
	达标
	45.7
	47.8
	50
	达标

	金都国际小区1#
	49.1
	60
	达标
	46.1
	47.4
	50
	达标
	48.9
	60
	达标
	45.8
	47.7
	50
	达标

	金都国际小区2#
	53.0
	60
	达标
	47.5
	48.7
	50
	达标
	53.2
	60
	达标
	46.5
	48.6
	50
	达标

	备注
	南面边界（团结大街侧）昼间、夜间监测期间主要声源为交通噪声。


由表6-2检测结果可知，昼间监测（不营业），除南面边界（团结大街侧）受团结大街交通噪声影响噪声值不达标外（即昼间大于

70分贝、主要声源为交通噪声），其余各监测点噪声值均达标（即昼间小于60分贝）。

夜间监测分营业和不营业两种情况，从监测结果可知，企业营业和不营业两种情况下，监测期间各监测点噪声值均达标（南面边界（团结大街侧）即夜间小于55分贝，其余各监测点即夜间小于50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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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层门板加密封条；墙面采用耐火空心砖贴有吸声材料进行隔音。
	窗户采用双层玻璃隔音。

	环评中工程措施描述
	采用双层玻璃；门缝加密封条。

	调查情况
	已采用双层玻璃；门缝已加密封条。


6.3生活及商业垃圾处理措施调查
芒市设有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场，项目产生的生活及商业垃圾委托环卫部门运至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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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域内垃圾集中收集

	环评中工程措施描述
	生活垃圾定期清运交市环卫部门进行集中处置。

	调查情况
	除可回收利用部分外，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处置。


7．环境管理措施落实情况调查与分析
7.1环境保护管理

芒市星域娱乐厅对环境保护工作极为重视，加强了对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严格按“三同时”的要求，在工程建设期间，由业主现场负责人负责环保措施方案的实施。 

环境保护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为，环境管理工作由建设单位（业主）负责；工程施工单位按建设单位要求实施环保措施；工程设计单位提供技术咨询。
工程建设单位（业主）：
①工程环境保护设计内容的审核；②环境保护工作经费的审核、落实和安排；⑤监督施工单位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执行情况。
工程施工单位：
具体负责实施要求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接受业主、环境保护监察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7.2环境保护投资 

芒市星域娱乐厅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用于环保投资约66万元，占总投资的11.0%。主要是用于隔声处理、固废收集等。环保投资分项见下表。

7-1 环保投资估算表

	序号
	环保措施名称
	单位
	环评投资
	实际投资
	备注

	1
	隔声措施

（隔声门、隔声墙、吸声材料铺设等）
	万元
	65
	65
	包含已四楼拆除部分

	2
	固废收集设施
	万元
	1
	1
	

	合计
	
	66
	66
	


8.监测调查结论

8.1名称及规模变更说明

该项目原名为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郭林君，注册号为533103100011341，成立日期2013年1月8日，营业期限为2013年1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KTV服务；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的销售。
2016年4月20日公司更名为芒市星域娱乐厅，法人代表为安树君，注册号为533103600312373，注册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营业范围为歌舞娱乐服务，食品销售。
芒市天王星娱乐有限公司原租用天龙时代广场三、四楼进行经营，共有包间89间，总营业面积为3030m2。由于市场不景气，顾客量减少，2015年8月开始不再租用天龙时代广场四楼进行经营，并拆除四楼包间37间；现只经营三楼52个包间（三楼批准为54间，但场地限制把其中4间合并为2间），现分为A区25间包房、B区27间包房；建有风机房、配电房、超市、消毒间、洗杯间、大堂、公用卫生间等。总营业面积为2666.5m2，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KTV容纳人数约为400人/d。

8.2污水验收结论

 项目产生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项目区污水经40m3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芒市污水处理厂；经检测污水化粪池处理后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1996）表 4 三级标准要求。

8.3噪声验收结论

   项目产生噪声主要为营业时噪声。芒市星域娱乐厅昼间不营业，夜间19:00至02:00营业；

   项目区边界东（紧邻市农机站）、边界西、边界北（停车场）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限值，昼间、夜间（营业、不营业）噪声监测值均达标（即：昼间小于60分贝、夜间小于50分贝）；“边界南面”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表1的 4类中4a类限值，昼间噪声监测值均不达标（即：昼间大于70分贝，主要噪声源为团结大街的交通噪声），夜间（营业、不营业）噪声监测值达标（即：夜间小于55分贝）；敏感点“市农机站、金都国际小区1#、2#”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2类限值，昼间、夜间（营业、不营业）监测值均达标（即：昼间小于60分贝、夜间小于50分贝）；
8.4固体废物验收结论

项目区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项目区统一收集，委托芒市环卫站定时清运至芒市垃圾填埋场处理；

 8.5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环保文件资料齐全，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环保机构健全。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等环保管理制度的要求，整个工程在建设和运营后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项目已经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8.6验收总结论
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开展了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工作。因此，可以认为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严格执行了环境管理制度。

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在建设和试运行过程中，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噪声防控、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污染防治措施，加强了项目区内绿化美化工作，环境影响报表及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已得到落实，各类污染物排放均能满足环境影响报表及批复指定的标准要求，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芒市星域娱乐厅建设项目已经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本项目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9、存在问题及建议

9.1存在问题

1、金都国际小区为环评批复后建设的，业主在今后的营运过程中，加强与金都国际小区业主的沟通，以取得相互之间的谅解，消除相互之间潜在污染纠纷。

9.2建议
1、加强楼顶中央空调的管理，必要时设置声屏障。
化粪池









